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教師鐘點費發給辦法
民國 114 年 8 月 21 日行政會議通過

第1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超授鐘點費及兼任教師之授課鐘點費，依本辦法發給。

第2條 本校各學制班別鐘點費之發給標準，依教師職別訂定如附表。
鐘點費每學期發給四點五個月，發給方式如下：
第一學期：九月份發零點五個月，十、十一、十二及一月份各發一個月。
第二學期：二月份發零點五個月，三、四、五及六月份各發一個月。

第3條 依本校教師請假辦法第十條規定支付之代課鐘點費，以代課教師之職級為計算標準，並依實際授課時數發給。

第4條 教師全程以英語授課者，每小時加給零點五小時鐘點費。教授中、英文基本能力課程須批改作文者，每班加給零點五小時鐘點數。

第5條 暑修鐘點費之計算標準為鐘點數乘以每小時鐘點費乘以十八週乘以一點一。

第6條 合作辦學或專案教學之鐘點費發給標準，由主辦單位簽請校長參考本辦法酌定之。

第7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第8條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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